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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是中國「十二五」規劃實施的重要
一年，同時也是中共十八大召開之年。中國
國內改革處於攻堅期，發展處於調結構的關
鍵期，維護社會穩定繼續面臨 新的挑戰。
國際金融危機的持續發展、國際格局的深入
調整以及美國重返亞太，都對中國外部環境
帶來複雜影響。在這樣的內外環境下，2012
年中國外交佈局將圍繞「五條主線」展開：
積極運籌與世界大國關係，努力增進與周邊
的睦鄰友好關係，繼續夯實與發展中國家的
基礎，努力用好多邊外交舞台，大力發展公
共外交，努力維護和延長中國發展的重要戰
略機遇期。

大國外交：針對不同國家採取相應策略
2012年是世界大選年，全球將有50多個國

家大選，其中主要國家有俄羅斯、美國、法
國、韓國等。從以往慣例看，不少大國尤其
是西方大國在大選時往往都會拿中國說事，
從而給中國與這些大國關係增添複雜因素。
對於這些即將舉行大選的國家，要有針對性
地多做工作，避免其國內政治因素給雙方關
係造成干擾，實現雙方關係平穩過渡並取得
新發展。

處理與美國關係要避免雙方在政治、經貿
方面產生戰略誤判。首先，中國與美國之
間，應通過高層互訪和會晤加深彼此的戰略
溝通，利用好目前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
制，避免戰略誤判，雙方尤其要做好今年習
近平副主席訪問美國的工作；其次，雙方要
深化經貿合作，避免貿易摩擦和貨幣匯率等
問題因美國大選而炒作；第三，要加強中美

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磨合，妥善處理美國重返
亞太與中國經營周邊間的關係；第四，要加
強中美在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上的溝通協
調，妥善處理在伊核、朝核、緬甸等地區熱
點問題上的分歧。

周邊外交：將積極參與熱點問題的解決
周邊在中國外交全局中具有首要的地位，

周邊是中國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周邊局勢的
穩定直接影響中國內部的穩定，周邊的發展
也將給中國發展帶來機遇，中國與周邊國家
是唇亡齒寒的關係。在新的一年裡，中國將
繼續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
交方針，通過扎實有效的務實合作、互利共
贏的機制建設等途徑，提升合作水平，有效
增信釋疑，鞏固好周邊戰略依托。

發展中國家外交：爭取經濟合作有突破
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已經建立了良好的

溝通協作平台，每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出
訪的足跡都遍及亞非拉幾十個國家。中國與
非洲國家的中非合作論壇，與阿拉伯國家的
中阿合作論壇，與南太平洋國家的中國─太
平洋島國論壇，與金磚國家建立的領導人定
期會晤機制等，為中國加深與發展中國家的
關係提供了建設性的平台。

多邊外交：增強在國際體系中的話語權
多邊外交也是中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

尤其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
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日益增加，中國幾
乎加入了所有重要的國際組織。此外，在國

際體系和機制深刻變革的今天，中國還需要
積極引導世界經濟治理機制改革，提高自己
在多邊機制中的話語權，推動國際體系向有
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中國需要在氣候變化
談判機制、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亞太區域合
作機制等多個方面、多個領域維護自身的利
益，發揮自身的影響。中國將繼續在朝核、
伊核等熱點問題上勸和促談，為維護地區形
勢穩定發揮建設性作用。

公共外交：將在多國舉辦大型交流活動
近年來，隨 中國影響力的日益提升和與

世界各國聯繫的日益緊密，越來越多的中國
公民走出國門，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見到中國
遊客、中國商品、中國企業。如去年利比亞
戰爭爆發後，中國在短時間內就從利比亞組
織35,860人大撤離。過去一年中國處理的領
事保護案例就達兩萬多起。這就給中國外交
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國必須要踐行「以人為
本」的外交理念，大力加強領事保護工作。

去年底，中國召開了中共十七屆六中全
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
標。在新的一年裡，中國將會深入貫徹落實
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積極開展豐富多
彩的公共人文外交，積極推動中國文化走出
去，大力推動中外人文交流，將會在世界各
國舉辦「中國年」、「中國文化節」、「感知
中國」等大型人文交流活動。同時中國將會
繼續向世界介紹中國的內外各項政策，讓世
界更好地了解中國，讓中國更好地認識世
界。
（轉載自《紫荊雜誌》2月號，內文有刪節）

2012中國外交佈局「五條線」
「雙非孕婦」、「雙非嬰」的問

題，日見嚴重，已經到了大多數
市民無法忍受的程度。以下列舉
三組數字，供各方在判斷這一問
題的嚴重性時作參考：

其一，2011年「雙非孕婦」在
本港衝急症室的個案達1656宗，
平均每天4.5宗，北區醫院成「重
災區」。這樣的狀況，是否影響急
症室服務？答案不言自明，人人
皆知。

其二，2000年「雙非嬰」少於
1000名；2010年「雙非嬰」超過
32000名。換言之，10年之間「雙
非嬰」增加了超過32倍！

其三，2010年本港母嬰健康院
服務「雙非嬰」逾14800名，與
2007年比較，飆升42%，其中粉
嶺健康院是「重災區」，超過六成
嬰兒的母親並非港人。

由以上數字可知，「雙非嬰」
問題非常嚴重，大大影響本港公
立醫院的產科服務。究其後果，
首先是港人孕婦及其丈夫和家人
大表不滿，其次是港男和內地妻
大有意見。此外，公立醫院產科
人手不足，一眾醫護人員做到手
軟腳軟，怨聲載道。

「雙非孕婦」及「雙非嬰」問
題變得如斯嚴重，形成一大社會
問題，此乃誰之過？答案是：公
民黨。2001年7月，由公民黨主將

之一的李志喜策動的「莊豐源
案」，判決在港出生的「雙非嬰」
也可以獲得永久性居港權。這個

「缺口」一開，「雙非孕婦」湧港
產子漸成「潮流」，其數字就如文
首所列的以倍數狂升。公民黨無
視港人利益，甚至為了「政治抽
水」和達到「抗中亂港」的卑劣
目的，可以不擇手段製造一起又
一起的事件，包括「雙非」問題
在內。

在公民黨大狀蓄意炮製的「莊
豐源案」之後，「雙非嬰」數目
就不斷增加，甚至以幾何級數增
加，最終成為「狂潮」。其實，
1993年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第二十
四次會議討論「居留權」問題，
並取得共識，即「雙非孕婦」在
香港所生子女均不能就此享受居
留權。其後，1996年8月特區籌委
會關於實施《基本法》第24條第2
款的意見，1999年的人大相關釋
法，都十分明確地說明「雙非嬰」
是不能獲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的。搞到今天這樣複雜及嚴重的
地步，造成此事的「始作俑者」
正是公民黨大狀。不管公民黨是
否反省、覺悟及認錯，在「雙非」
問題上，公民黨都是「罪魁禍首」
也。

區選雖已完結多時，惟「種票」疑雲卻
餘波未了，廉署早前先後拘捕了多名懷疑
虛報地址的市民，而部分在區選中落選的
敗選人亦紛紛聞風採取法律行動，入稟要
求法庭推翻當區選舉結果重選。為此，政
府早前正式推出名為《就選民登記制度優
化措施》的諮詢文件，提出五項優化措施
建議，冀改善現行的選民登記制度。

選民登記不應過猶不及
就政府在諮詢文件中提出的五項建議，

其中爭議比較大的主要有兩項，包括是否
應該要求新登記或更改住址的選民必須提
交住址證明，以及懲罰那些沒有在法定期
限前申報已更改住址，但其後卻在選舉中
投票的選民。就提交住址證明文件而言，
諮詢文件建議接納的文件類別包括電費/水
費/煤氣費單、政府、銀行及大學書信等，
但對於長者或居住於籠屋、板間房等基層
人士，要他們提交上述文件會否存在一定
困難？又例如建議未能提供住址證明文件
的人士，必須作出法定宣誓，這做法會否
嚇怕一些小市民，令他們對登記為選民而
卻步呢？這方面問題政府應該「行多一

步，諗多一點」，千萬不應「過猶不及」，
為打擊一小撮不法舞弊分子而影響廣大市
民投票意慾。

至於應否懲罰那些不在法定期限前申報
已更改地址的選民，這個問題必須清晰。
首先，申報法定期限的死線應該設定在何
時，若在過了法定期限後但在臨近投票日
前才搬屋，是否應該建議不去投票，或酌
情處理不用申報，這種酌情權又應如何拿
捏呢？其次，投票是公民的權利，受到

《基本法》保障，若選民因為忘記在法定期
限前申報更改地址而導致不能投票，有可
能引致剝奪投票權的司法覆核。而且，政
府不應「一竹篙打晒一船人」，一刀切去懲
罰所有忘記申報更改地址的選民，而不看
其動機，因為這可能涉及很多不同情況，
有些人可能不意識要更改地址，有些人在
同一幢大廈內上屋搬下屋，亦可能以為不
用改地址，也有是因為疏忽而忘記更改地
址的，若因為這些無心之失而受處罰，有
可能做成驚弓之鳥，很多人搬屋後就索性
不去投票；因此，懲罰機制必須釐清那種
情況才構成種票，因為種票是刑事罪行，
政府必須清楚向選民解釋。因此，懲罰機

制應只針對那些有種票動機及/或有投票的
人。

事實上，針對今屆區選揭發選民登記冊
內的地址資料錯漏百出，選舉事務處實在
責無旁貸，筆者歡迎政府即時實施了多項
加強查核的措施，例如額外查核已拆卸或
將拆卸的建築物，與其他部門如房署、房
協、入境處等相互核對資料。另外，筆者
早前也曾提出，選管會應該把握選民截止
登記日期至正式選民登記冊發表日期之間
約兩個月的緩衝時間，先全面檢視一次選
民資料，抽出當中有懷疑的個案跟進，減
少有人誤墮法網的機會。

當選人被證種票方應重選
在今屆區選中，有個別地區的選舉得票

十分接近，勝負只差數票。這些地區的敗
選者多會藉懷疑有人種票，而要求法庭推
翻選舉結果重選。筆者認為，若證實區內
的種票行為是由當選者作出的，進行重選
也是合理之舉；但若有關行為是由一些敗
選者甚或第三者故意作出的，那麼要求重
選會否對憑自己實力勝出的候選人造成不
公平呢？選舉拉票是一場極度消耗精神和
體力的活動，要勝出是得來不易；若因為
第三者的舞弊行為，甚至是故意「陷害」
的行為，則要勝選者再經歷耗盡人力物力
的選舉，變相鼓勵了像台灣一樣，在選戰
中經常出現一些「陷害」對手的行為。因
此，若每當揭發種票便須立即重選，有可

能製造另一法律漏洞，很容易被有心人濫
用，造成另一種不公平。

至於長期居住於內地或在海外工作的本
港居民，他們在本港沒有唯一或固定住
址，能否登記為選民，並在選舉時回港投
票，今次政府發表的諮詢文件並沒有處理
這個問題，當局只表示將在另一場合跟
進。筆者認為，今次因懷疑種票而被捕的
人士，其中有些便是長期居住於內地並沒
有投票的退休港人；因此，如何界定種票
行為與長居內地港人應否有權投票兩者互
有關連，政府實責無旁貸，不能含含糊
糊，此舉對於所有打算投票的內地港人是
不公平的，政府應該盡快在今年立法會選
舉前一併處理。

跨境可領生果金為何不准投票
筆者認為，長居內地港人仍是本港公

民，政府不能以在港沒有固定住址為由，
剝奪其投票權。近年來，政府鼓勵北上發
展或退休，而特首在最新一份《施政報告》
中，也提出了廣東計劃，令在廣東省養老
的港人也可申領生果金和綜援，反映出港
人即使不在港長期居住，他們仍有權享有
香港福利，例如生果金及政府派發的六千
元。若政府取消這類人士的投票權，極可
能引起極大風波，因為他們將失去了選出
可代表他們利益的議會代表。在內地發展
的港人也可能對本港的商貿政策有意見，
他們也需要有代表自己利益的議會代表。

再看遠一點，很多在內地及香港長期居住
的台灣人亦可乘機返台投票，為何內地港
人不可保留在港的投票權？筆者認為政府
在這個問題上不能含糊其辭，若法例有不
清晰的地方，就應立即釐清，否則就是政
府不負責任！

那麼應當如何處理這類長居外地港人的
登記住址問題，筆者認為政府應以更開放
的思維去考慮。例如可研究容許內地養老
長者以其血緣或直系親屬的本港地址作登
記；或參考處理在囚人士投票權的方法，
以其未入獄之前的「最後居住地方」(the
last dwelling-place) 作登記，以避免同一選區
被同類選民「壟斷」。政府也可考慮容許內
地港人自行選擇以某一邊境地區作象徵性
登記住址。我認為，只要這些港人願意親
身回到香港投票，顯示他們對香港的身份
認同與歸屬感，我們的制度應該盡量方便
他們回港投票。

公平選舉是本港的核心價值，因此種票
行為必須杜絕；但政府在防止種票行為
時，也不應矯枉過正、「鑽牛角尖」，將住
址證明規定訂得過於「死板」，而影響到港
人投票意慾和投票權。任何法例無論制訂
得如何「完美」，均可能存在一些灰色地
帶；故意犯法者應該嚴懲，但對於一些善
良的選民，我們的責任是應盡量減少法例
的不清晰之處，方便他們投票，而不是令
他們變成驚弓之鳥，講起「投票」及「選
舉」就避之則吉。

筆者認為，杜絕任何在選舉中的舞弊行為是必須的，因為區議會選舉選

區小，種票行為很容易扭曲選舉結果。但政府在提出防止種票建議時，必

須同時顧及便利市民登記為選民，不可過於擾民，並保障現有合資格公民

所擁有的投票權，不能以沒有固定住址為由，便剝奪其投票權。

杜絕種票須兼顧選舉公平

房協宣佈將推出兩個「富貴」長者
屋。之所以稱為「富貴」，是因為售價
比一般人想像的貴。向來，人人把房協
視為另一個房委會，專責建「居屋」式
房屋的機構。因此一見房協推出「富貴」
長者屋，莫不嘩然，更有聲討之聲，認
為房協不該建這類「富貴」長者屋。

長者屋頗受歡迎
房協是非牟利機構，建「富貴」長者

屋或其他房屋，雖沒有打算賺錢，但
是也不能蝕本。這一回，房協建「富貴」
長者屋，土地不是免費由政府撥給，
而是付市價買回來，因此只能依成本
價出售。

很久以前，房協專門建一些介於居屋
與私人房屋的住宅，售價較居屋貴，較
私人房屋便宜。2002年政府宣佈停建居
屋後，房協也不再建這類的房屋。曾經

有一段時間，房協有些不知道自己的方
向與角色，停止建屋後的房協該幹什麼
事？

房協曾經在將軍澳及佐敦建長者屋，
很受歡迎。這一次再度推出長者屋，我
認為是正確的，這可以補充市場的空缺
與需求。香港有不少長者的確需要專為
長者而建的房屋，內有許多為長者而設
的設備，有護士、護理設施⋯⋯長者中
有點錢的人也不少，因此「富貴」長者
屋雖然不便宜，但是我相信依然是有市
場的。

為甚麼私人發展商沒興趣建這類長者
屋？道理很簡單，除非政府撥出某些土
地投標或拍賣時指定土地的用途只能建
長者屋，否則私人地產商不會自我設下
限制，因為限制買家的種類一定少賺不
少錢。

房協以市價買地建長者屋，只限長者

購買及居住，這麼做就是因為私人地產
商不會提供專為長者而建的房屋。實際
上，在西方國家，這一類長者屋早已很
盛行，許多城市都有。這些房屋不是老
人院，而是一間間有隱私、獨立單位的
住宅，長者的親友隨時可以探訪他們，
長者居於長者屋也可以自由進出，也一
樣可以聘用女傭，與住在普通房屋一
樣，差別主要在設備。長者屋有專為長
者而設的設備，要在普通私人屋 裡裝
置這些設備於自己的住宅單位內當然也
可以，但是要裝在公共地方，如電梯
內、走廊⋯⋯就不容易。

人口老化需求大
香港人口老化，老人越來越多，不少

家庭孩子長大搬走，剩下兩個老人，他
們已不需要大的住宅，一房一廳夠了。
這時候他們就可以考慮把原有的房屋賣
掉而搬到長者屋，手上仍會有一些現金
可用。因此，房協的「富貴」長者屋絕對
不必擔心沒有市場。我認為為了鼓勵私
人地產商也加入建長者屋的行列，政府
可以考慮撥出一些土地公開投標、拍
賣，並指定這些土地只能用來建長者
屋。

「富貴」長者屋有市場

梁美芬 立法會議員 城大法律學院副教授

曾淵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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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遭到眾多國家的強烈反對，
歐盟依然堅持從2012年1月1日開始
徵收國際航空碳排放費（即所謂航
空「碳稅」）。

歐盟執意強徵航空碳稅，在全球
範圍內引起強烈質疑和反對，繼包
括中國等近50個國家和地區航管當
局明確表示予以抵制後，國際航空
運輸協會（IATA）2月７日再次發
出警告，稱歐盟的做法「傷及（其
他）國家的主權」，可能導致「難
以收拾的局面」。

歐盟強徵航空碳稅，既有冠冕堂
皇的理由，也有不便示人的目的。
以徵稅方式推行強制減排，歐盟一
可順勢佔住應對氣候變化的道義制
高點，二可憑借技術、機制先發優
勢強化歐洲對全球未來綠色發展的
話語權，三可令處境艱難的歐洲航
空業因外域航空業增加成本而減少
競爭壓力。

然而此舉既有悖於法，也失之於
理。儘管距其規定的明年4月為航
空碳稅「算賬」還有一段時間，但
如果歐盟一意孤行，就很難避免其
他國家的反制措施，並導致貿易
戰，最終傷及包括歐洲在內的全球
航運業和航空乘客。

說強徵航空碳稅有悖於法理，首
先依據國際法律，各國對公海不享
有主權，歐盟對進入歐洲的航班實
行全段徵稅，無異於對公海空域行
使主權；另外，歐盟同眾多國家簽
有開放領空等協議，明確禁止徵收
額外燃油稅費，歐盟堅稱碳稅並非
燃油稅，是站不住腳的窮辯；尤其
是在減排方面，《京都議定書》等

協定、文件明確規定了「共同但有
區別的責任」的原則，就是為了防
止工業化先發國家不顧歷史排放，
利用市場、機制和技術優勢擠壓新
興和發展中國家正當合理的發展。
在當前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向全球
強徵航空碳稅，是又一個消極的案
例。

再看強徵航空碳稅的直接後果。
按照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的測算，未
來8年內全球航空業將額外支付238
億美元（約合1540億元人民幣）的
航空碳稅。而中國航空業在未來9
年將多支出176億元人民幣，這一
稅費假定由乘客負擔，那麼北京至
布魯塞爾航班的每位乘客將多花
200多元人民幣。而且業界人士估
計，鑒於當前航空業利潤微薄，一
旦徵收碳稅，乘客很難不為此埋
單。

為避免一場傷及各方的「貿易
戰」，目前有關各方都呼籲通過政
治、外交和貿易磋商的方式來化解
矛盾。聯合國下屬處理國際民航事
務 的 專 門 機 構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ICAO）以及擁有全球84%航運業
主的國際航空運輸協會近期都發出
呼籲，希望通過全球談判尋找解決
方案，但歐盟的態度依然強硬。歐
洲氣候行動發言人拉德隆近日對媒
體說，國際民航組織過去20年未能
達成一項全球性協議，歐盟不會指
望這一協商機制。不難看出，拉德
隆這一表態透射出歐盟在強徵航空
碳稅問題上濃重的單邊主義和重商
主義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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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口老化，老人越來越多，當中有錢的

也不少，房協推出「富貴」長者不必擔心沒有

市場。為了鼓勵私人地產商也加入長者屋的行列，政府可以考慮推出

一些土地公開拍賣，指定這些土地只能用來興建長者屋。

多面體經政


